





慈教〔2023〕25号


关于评选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的通  知

各教办，城区教辅中心，各市属学校、局直单位，城区三街道成校，有关民办中小学：
为总结和提炼近两年我市各领域的教学成果，做好参评浙江省教学成果奖和宁波市突出成果的储备工作，根据《慈溪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选和奖励办法》的规定，决定开展慈溪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为使申报评选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成立评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杨儿、谢柏南、胡迪波、郭拯、马建军等同志组成，杨儿任组长。下设评选办公室，设在慈溪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内。
二、评选范围
慈溪市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教师及个人。
三、评选条件
总要求：（一）教学成果应具有原创性、先进性和实用性；（二）经过2年以上教学实践检验；（三）在全市乃至宁波、全省处于领先水平并有一定影响。
具体条件和要求详见附件。
四、申报限额
城区15项；龙山镇、观海卫镇、周巷镇各5项，其他镇（街道）各3项；市属普高、职高及较大规模的民办学校各2项；其他单位（学校）1项。
五、上报材料
1.汇总表（附件6，一式1份）；
2.申报表（附件2，一式1份），后附宁波市级及以上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
3.成果报告（附件3，一式2份）；
4.附件（附件4，一式2份）。必要的辅助材料，主要指与成果密切相关的说明材料，如获奖证书、相关论文等。除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成果材料复印件外，其他相关材料一般不要超过50页。
以上均需电子稿（word和pdf两种格式），总容量不超过80M。
六、申报程序
1.申报者按行政隶属关系，7月10日前，由成果持有单位或个人向所属教办（教辅中心）、市属学校（单位）或民办学校提出申请。
2．各教办（教辅中心）、市属学校（单位）及民办学校经评审、公示后，按照申报材料电子文档格式编制要求（附件5），于7月20日前向市教科所择优推荐并上报成果，各类电子稿发邮箱625084280@qq.com。
3.局机关科室、局直单位及城区三街道成校的成果直接报市教科所。
七、评奖办法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分设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共四级。评审工作由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和管理，市教科所具体实施。获奖成果将在全市教育行政会议上予以表彰，并由市教育局颁发证书和奖金。
八、其他事项
（一）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本届教学成果奖的挖掘、提炼和推荐工作，必须由主要领导负责，并指定专人落实成果报送工作。
（二）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评选办公室地址：三北西大街15号泰安大厦723室。
（三）联系人：余晓艳（电话：18906749800）。


附件：1.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申报须知
2.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申报表
3.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成果报告
4.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附件材料
5.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电子文档格式编制要求
6.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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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申报须知

一、教学成果奖的评奖范围和要求
教学成果奖的评奖范围是：慈溪市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教师、研究人员和个人，在课程、教学、评价、教研等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
申报的教学成果可以是综合性教学改革，也可以是一门学科或一个领域的教学创新。
与教学工作无直接关联的常规师训、管理改革、事业发展等，不属于申报范围。中小学教材和教育网站建设，暂不列入本届申报范围。
教学成果要求符合国家教育法规政策，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切合教育实际，具有原创性、先进性、实用性，经过2年及以上教学实践检验，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并在全市乃至更大范围具有一定影响。
二、教学成果的名称
教学成果的名称应当简洁明了、准确精辟，概括成果的属性和内涵。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25个，不用副标题。
三、教学成果的申报者和主要完成人
教学成果的申报者，是拥有该教学成果的单位（机构、团体）或个人。
教学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是直接参加该成果的研究、设计、实践、总结并做出主要贡献的个人。单位（机构、团体）和合作完成的成果，主要完成人不超过6人，并按贡献大小排序。
各级领导在成果的研究过程中曾给予支持和帮助，但没有直接参与成果的论证、实践和总结，原则上不能作为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四、教学成果的取得时间
参加本次评选的成果必须为截至 2023 年 6月已实践超过2 年的教学成果。
五、教学成果的实践检验
申报评奖的教学成果应经过2年及以上教学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时间应在取得教学成果的时间之内，即应从方案正式实施开始计算，不含方案的研讨、论证及制定过程所需时间。
六、教学成果的总结材料
1．教学成果应具有原创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教学成果的总结，应体现运用先进理论改进教学实践的思考研究，反映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历程，说明教学成果的具体实施或操作办法，实事求是地评价成果的教育成效和影响力。
2．总结材料具体包括：问题的提出、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成果的主要内容和效果与反思四部分内容。其中，“问题的提出”部分需阐明针对什么问题进行改革与实践探索以及为什么进行这一改革与实践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部分需说明怎样进行改革与实践探索的；“成果的主要内容”部分需说明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问题解决方案（主要观点、实践模型等）；“效果与反思”部分需说明成果取得了怎样的实践效果，还有哪些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等。
3．成果总结材料应条理清楚、文字简洁，字数不超过8000字。
七、教学成果争议的处理
根据《慈溪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选和奖励办法》，对拟获奖成果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对成果归属及其他问题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实名申述，由评委会裁定。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的，由市教育局负责查处。凡有争议的成果，在公示结束后3天内仍未解决争议的，不能获奖。
八、填写教学成果申报表的要求
教学成果申报表是对教学成果进行评审和批准的主要文本依据，是获奖教学成果的主要档案材料，务必客观真实地填写申报表。
1．封面的填写
申报者：填个人姓名或单位名称，个人不超过6人，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
所在单位：个人成果填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单位成果不用填写。
报送单位：各镇（街道）填写教办名称，市直属学校（单位）无需填写。
申报时间：填表时间。
2．“主要完成人情况”中的成果主要完成人的数量不得超过6个，并在“成果联系人”栏中填写负责工作联络的一名主要完成人。
3．“成果概述”是向社会公布介绍成果的主要文本（不超过800字）。具体应包括：综述（200字），如本课题依据……，针对……目标，围绕……，经过……阶段，通过……环节，解决了……问题；成果内容（300字），如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几个方面概述）等等；成果品质与实践创新（200字），含实际成效、方向引领、指导价值、原创特色、专业影响、推广辐射。
4．作为“申报者”的所有个人、单位（机构、团体），都要求在“申报者承诺”中签名。
5．申报材料用A4页面大小、上下左右各2.5厘米排版，标题黑体4号，正文小标题小4号黑体、正文小4号宋体、正文案例小4号仿宋体、行间距1.5倍。
6．需签字、盖章处，用图片粘贴处理。



附件2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

申 报 表

成果名称                                           

申 报 者                                           
        
所在单位                                    （盖章）

报送单位                                    （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慈溪市教育局制

一、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序
	姓名
	性别
	专  业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在成果中主要贡献

	1
	
	
	
	





	
	

	2
	
	
	
	





	
	

	3
	
	
	
	





	
	

	4
	
	
	
	





	
	

	5
	
	
	
	





	
	

	成
果
联
系
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手机号
	
	电子信箱
	



二、成果概述（向社会公布介绍成果的主要文本，不超过800字）
	























                                         填写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成果实践情况
	研究起止时间
	
	实践起止时间
	

	参与实践的学校数
	

	参与
实践
的主
要学
校
	成果实践单位
	参与时间
	实践情况说明

	
	
	
	


	
	
	
	


	
	
	
	


	
	
	
	


	
	
	
	




四、成果曾获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颁奖部门

	
	
	
	
	

	
	
	
	
	

	
	
	
	
	

	
	
	
	
	


五、公开发表、出版的相关成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刊物\出版社
	发表\出版时间

	
	
	
	

	
	
	
	

	
	
	
	

	
	
	
	

	
	
	
	

	
	
	
	

	
	
	
	

	
	
	
	

	
	
	
	

	
	
	
	



六、申报者承诺

	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成果申报材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未弄虚作假、未剽窃他人成果。同意将此成果相关材料上网公示。

承诺者（所有主要完成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申报者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附件3
编    号：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

成果报告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学段                                     

学科/领域                                


附件4
编    号：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

成果附件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学段                                     

学科/领域                                

（成果附件材料（包括证书复印件）不超过 50 页）
附件5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
申报材料电子文档格式和编制要求

[bookmark: _GoBack]各推荐单位或市直属学校（单位）须上报以下材料的电子稿（均为Word和PDF双稿并存形式）：（1）成果推荐汇总表；（2）报送项目材料（内含申报表、主报告、附件材料）。以上须打包成1个压缩文件，文件名为：成果题目（单位名称）.rar（或zip），发送至625084280@qq.com。
一、成果推荐汇总表
文件名称格式为：××单位推荐成果汇总表.doc/pdf，例：龙山镇上报的为“龙山镇推荐成果汇总表.doc”。
1．推荐成果汇总表（见附件6）
2．栏目填写说明：
（1）编号：组成形式为“abcd”4位代码，其中：
ab为各镇（街道）、直属学校（单位）代码：
直属01、城区02、龙山03、掌起04、观海卫05、附海06、桥头07、逍林08、胜山09、新浦10、匡堰11、横河12、宗汉13、坎墩14、周巷15、长河16、其它17。
cd为各镇（街道）、直属学校（单位）上报材料的流水号，均从01开始。
（2）成果名称：填写申报成果的全称。
（3）学科：成果归属的学科全称，不属于学科的填“综合”。
（4）年段：分幼教、小学、初中、高中、特教、成教、跨年段。
（5）成果类别：分课程建设、学科教学、专业教学、体艺教育、教学评价、教学管理、教师发展、教研创新、教学技术、学前教育、综合改革、特殊教育、资源建设。
（6）单位：填写申报者所在单位。
（7）申报人：填写申报人姓名，如有多个主要完成人请在姓名间用顿号“、”隔开，最多不超过6人。
（8）推荐单位：各镇（街道）学校填所属教办，其他无需填写。
二、报送项目材料
每一个项目独立文件建档
1.建目录：**镇（*项）\编号+成果名称（学校名）\ ，
如：\龙山镇（3项）\0301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实践研究（**小学）\
2.文件命名：编号+学段+成果类别+成果名称，如：
0301+小学+课程建设+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实践研究+概述.doc/pdf
0301+小学+课程建设+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实践研究+主报告. doc/pdf
0301+小学+课程建设+小学国学启蒙教育的实践研究+附件. doc/pdf

— 1 —

附件6
慈溪市2021-2022年度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编号
	成 果 名 称
	年段
	学科
	成果类别
	单位
	申 报 人
（限6名主要成员）
	联系电话
（手机号）
	获奖情况

	
	
	
	
	
	
	
	
	

	
	
	
	
	
	
	
	
	

	
	
	
	
	
	
	
	
	

	
	
	
	
	
	
	
	
	

	
	
	
	
	
	
	
	
	

	
	
	
	
	
	
	
	
	

	
	
	
	
	
	
	
	
	

	
	
	
	
	
	
	
	
	


注：（1）请各推荐单位、直属学校（单位）、相关民办学校在表格左上角加盖公章。
（2）编号为4位代码。编号方法请参考附件5。
（3）获奖情况尽量简写，如：甬突一（宁波突出成果一等奖），甬规一（宁波规划课题一等奖），甬研一（宁波教研课题一等奖），甬德一（宁波德育专项课题一等奖）




















	抄送：宁波市教育局，慈溪市政府办公室，顾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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